
預備審訊須知 勞資審裁處

舉證責任

在大部份案件裏，申索人有舉證的責任。在即時解僱的案件裏，被告
人有舉證的責任。如有舉證責任一方未能於審訊時援引充足證據，其
申索將大有可能敗訴。

審裁處會以甚麼標準去決定你的證據可信與否

民事訴訟的舉證標準為「相對可能性的衡量」，意思是，你必須證明
你對案情的說法更為可信。如果你的案件涉及任何事實爭議，審裁官
只會在他認為你的說法更為可信時才會接納你的說法。

甚麼是證據

審裁官可收取任何他認為與案件有關的證據。最常見的證據為證人供
詞及文件證物(如雙方之通訊、薪金證明和合約等)。你必須確保所有
擬援引的證據均與本案有關及與法庭須裁決的爭議點有關。

怎樣舉證

你應將所有的文件證據連同你的證人供詞一同呈交。你應確保任何所
呈交的錄音及錄像已燒錄在光碟上並且其存檔之格式能在法庭的電腦
上播放。如將錄音呈堂，你應確保同時呈上一份該錄音對話的謄本。
如你不清楚怎樣呈交證據，你應聯絡負責你的案件的調查主任。

你的責任：於審訊時呈交所有有關文件及證物之正本

有時，呈堂文件的影印本可能模糊難辨，審裁官或對方可能希望查看
正本。為避免因文件的影印本模糊難辨而引致之不必要押後聆訊，你
應於審訊時帶同你所有文件的正本。

一般審訊程序

勞資審裁處並沒有既定審訊程序。主審案件的審裁官會採納其認為適
當合宜的審訊程序。
審訊通常分為三部份:開案陳詞、證人作供及結案陳詞。
一般來說，申索人會首先作供，其次是申索人的證人，再其次是被告
或被告公司代表，最後是被告的證人。

證人作供之程序

由於雙方皆有權盤問對方的證人，你必須安排你的證人於審訊時作供。
證人作供之程序通常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 主問：證人就一切有關案件所知的作出陳述。一般的做法是由證人

確認他的證人供詞內容為真實正確。
- 盤問：證人須就審裁官或對方的提問作答。如果你不同意證人的供

詞內容，你必須就該些爭議內容盤問該證人，或指出該證人在證人
供詞中有抵觸或不相符之處。

- 覆問：證人可澄清就盤問時所作的不清晰之證供。

你的責任：安排所需證人到審裁處作供

你需要確保你的證人於審訊時出席作供。如你未能確保你的證人出席
審訊，審裁官可拒絕你押後案件的申請。此外，審裁官可命令你支付
因你的證人缺席而導致要押後審訊所衍生的訟費。

你的權利：申請證人傳票

你有權向審裁處申請證人傳票傳召證人作供。如果審裁處批准有關申
請，審裁處會差派執達主任派送證人傳票給予證人。

你的責任：於審訊前向審裁處及對方提交一切與案情有關之證
供、文件或證物的副本

為確保審訊有效率地進行，你應確保盡快呈交將於審訊時倚賴的所有
相關文件(包括證人供詞)。你不應故意隱藏對案中爭議點至關重要但
有可能對你的案情不利的文件。
審裁處會就呈交證人供詞，文件及證物之日期給予指示或命令。你亦
應確保你遵守審裁官給予的所有限期。任何一方如因未能依時呈交文
件而令案件押後，或需承擔相關訟費。

證人供詞要怎樣寫

證人供詞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其將在審訊中作供的有關事實交待清楚。
你和你的證人在撰寫證人供詞時應遵守以下事項:
- 不應辱罵對方
- 避免加插你個人對這宗案件的推測和意見
- 清晰地交待證人與申索人/被告人的關係
- 把過去的、與案情一切有關的事實經過詳細地交待清楚
- 按事情發生時間的先後次序順序寫

- 分段寫
- 每一段有段落編號
- 每一段落只敘述一個情節
- 每個情節，說明在何時、何地發生，誰人牽涉在其中，他們所作之

事、所說的話等等。若涉及文件，應以附件形式，將該等文件編號
並與口供詞一併呈交

- 若果所敘述的事情並非證人親身所聞，須要解釋從何得知
- 以打字為佳，書寫亦可，唯字體必須清楚易於辨讀
- 文件/證人供詞以中文及/或英文書寫皆可接受。如文件/證人供詞
並非以中文及/或英文書寫，你應確保該文件/證人供詞翻譯為中文
或英文。你必須確保其翻譯為正確。文件/證人供詞最好由經核證
的翻譯員翻譯。

- 證人須簽署
- 紀錄口供詞簽署日期

結案陳詞

當雙方所有證人作供後，審裁官或會邀請雙方作出總結。結案陳詞的
目的是要說服審裁官案中證供是對你有利的概述。你可概述你的證供
及就為何證供顯示你所述的案情更為可信作出分析。你可就審裁處已
聽取之證供作出評論。你亦可就法律觀點作陳詞。但是審裁處不會於
結案陳詞時接納任何新或進一步證供。

和解

審裁處鼓勵雙方探討達成和解的可能性，並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協助雙
方達成和解。但是任何和解必須為自願。在審裁官宣判前，任何一方
均可向對方提出和解建議。

於法庭內的操守

你應時刻緊記審裁處乃莊嚴的地方。審裁處期望雙方於案件進行時以
文明的方式行事，並嚴禁不守規矩的行為。如任何一方於審裁官席前
作出侮辱性行為或向審裁官或其在場的情況下出言恐嚇或侮辱，或所
採用的恐嚇或侮辱言辭與審裁官有關，審裁官可循簡易程序判處該名
犯罪者第3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勞資審裁處
2017年（第二版）

有關申請應盡快
提出，並須於審訊日前最少21天提交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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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審訊須知 勞資審裁處

舉證責任

在大部份案件裏，申索人有舉證的責任。在即時解僱的案件裏，被告
人有舉證的責任。如有舉證責任一方未能於審訊時援引充足證據，其
申索將大有可能敗訴。

審裁處會以甚麼標準去決定你的證據可信與否

民事訴訟的舉證標準為「相對可能性的衡量」，意思是，你必須證明
你對案情的說法更為可信。如果你的案件涉及任何事實爭議，審裁官
只會在他認為你的說法更為可信時才會接納你的說法。

甚麼是證據

審裁官可收取任何他認為與案件有關的證據。最常見的證據為證人供
詞及文件證物(如雙方之通訊、薪金證明和合約等)。你必須確保所有
擬援引的證據均與本案有關及與法庭須裁決的爭議點有關。

怎樣舉證

你應將所有的文件證據連同你的證人供詞一同呈交。你應確保任何所
呈交的錄音及錄像已燒錄在光碟上並且其存檔之格式能在法庭的電腦
上播放。如將錄音呈堂，你應確保同時呈上一份該錄音對話的謄本。
如你不清楚怎樣呈交證據，你應聯絡負責你的案件的調查主任。

你的責任：於審訊時呈交所有有關文件及證物之正本

有時，呈堂文件的影印本可能模糊難辨，審裁官或對方可能希望查看
正本。為避免因文件的影印本模糊難辨而引致之不必要押後聆訊，你
應於審訊時帶同你所有文件的正本。

一般審訊程序

勞資審裁處並沒有既定審訊程序。主審案件的審裁官會採納其認為適
當合宜的審訊程序。
審訊通常分為三部份:開案陳詞、證人作供及結案陳詞。
一般來說，申索人會首先作供，其次是申索人的證人，再其次是被告
或被告公司代表，最後是被告的證人。

證人作供之程序

由於雙方皆有權盤問對方的證人，你必須安排你的證人於審訊時作供。
證人作供之程序通常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 主問：證人就一切有關案件所知的作出陳述。一般的做法是由證人

確認他的證人供詞內容為真實正確。
- 盤問：證人須就審裁官或對方的提問作答。如果你不同意證人的供

詞內容，你必須就該些爭議內容盤問該證人，或指出該證人在證人
供詞中有抵觸或不相符之處。

- 覆問：證人可澄清就盤問時所作的不清晰之證供。

你的責任：安排所需證人到審裁處作供

你需要確保你的證人於審訊時出席作供。如你未能確保你的證人出席
審訊，審裁官可拒絕你押後案件的申請。此外，審裁官可命令你支付
因你的證人缺席而導致要押後審訊所衍生的訟費。

你的權利：申請證人傳票

你有權向審裁處申請證人傳票傳召證人作供。如果審裁處批准有關申
請，審裁處會差派執達主任派送證人傳票給予證人。

你的責任：於審訊前向審裁處及對方提交一切與案情有關之證
供、文件或證物的副本

為確保審訊有效率地進行，你應確保盡快呈交將於審訊時倚賴的所有
相關文件(包括證人供詞)。你不應故意隱藏對案中爭議點至關重要但
有可能對你的案情不利的文件。
審裁處會就呈交證人供詞，文件及證物之日期給予指示或命令。你亦
應確保你遵守審裁官給予的所有限期。任何一方如因未能依時呈交文
件而令案件押後，或需承擔相關訟費。

證人供詞要怎樣寫

證人供詞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其將在審訊中作供的有關事實交待清楚。
你和你的證人在撰寫證人供詞時應遵守以下事項:
- 不應辱罵對方
- 避免加插你個人對這宗案件的推測和意見
- 清晰地交待證人與申索人/被告人的關係
- 把過去的、與案情一切有關的事實經過詳細地交待清楚
- 按事情發生時間的先後次序順序寫

- 分段寫
- 每一段有段落編號
- 每一段落只敘述一個情節
- 每個情節，說明在何時、何地發生，誰人牽涉在其中，他們所作之

事、所說的話等等。若涉及文件，應以附件形式，將該等文件編號
並與口供詞一併呈交

- 若果所敘述的事情並非證人親身所聞，須要解釋從何得知
- 以打字為佳，書寫亦可，唯字體必須清楚易於辨讀
- 文件/證人供詞以中文及/或英文書寫皆可接受。如文件/證人供詞
並非以中文及/或英文書寫，你應確保該文件/證人供詞翻譯為中文
或英文。你必須確保其翻譯為正確。文件/證人供詞最好由經核證
的翻譯員翻譯。

- 證人須簽署
- 紀錄口供詞簽署日期

結案陳詞

當雙方所有證人作供後，審裁官或會邀請雙方作出總結。結案陳詞的
目的是要說服審裁官案中證供是對你有利的概述。你可概述你的證供
及就為何證供顯示你所述的案情更為可信作出分析。你可就審裁處已
聽取之證供作出評論。你亦可就法律觀點作陳詞。但是審裁處不會於
結案陳詞時接納任何新或進一步證供。

和解

審裁處鼓勵雙方探討達成和解的可能性，並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協助雙
方達成和解。但是任何和解必須為自願。在審裁官宣判前，任何一方
均可向對方提出和解建議。

於法庭內的操守

你應時刻緊記審裁處乃莊嚴的地方。審裁處期望雙方於案件進行時以
文明的方式行事，並嚴禁不守規矩的行為。如任何一方於審裁官席前
作出侮辱性行為或向審裁官或其在場的情況下出言恐嚇或侮辱，或所
採用的恐嚇或侮辱言辭與審裁官有關，審裁官可循簡易程序判處該名
犯罪者第3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勞資審裁處
2017年（第二版）

有關申請應盡快
提出，並須於審訊日前最少21天提交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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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審訊須知 勞資審裁處

舉證責任

在大部份案件裏，申索人有舉證的責任。在即時解僱的案件裏，被告
人有舉證的責任。如有舉證責任一方未能於審訊時援引充足證據，其
申索將大有可能敗訴。

審裁處會以甚麼標準去決定你的證據可信與否

民事訴訟的舉證標準為「相對可能性的衡量」，意思是，你必須證明
你對案情的說法更為可信。如果你的案件涉及任何事實爭議，審裁官
只會在他認為你的說法更為可信時才會接納你的說法。

甚麼是證據

審裁官可收取任何他認為與案件有關的證據。最常見的證據為證人供
詞及文件證物(如雙方之通訊、薪金證明和合約等)。你必須確保所有
擬援引的證據均與本案有關及與法庭須裁決的爭議點有關。

怎樣舉證

你應將所有的文件證據連同你的證人供詞一同呈交。你應確保任何所
呈交的錄音及錄像已燒錄在光碟上並且其存檔之格式能在法庭的電腦
上播放。如將錄音呈堂，你應確保同時呈上一份該錄音對話的謄本。
如你不清楚怎樣呈交證據，你應聯絡負責你的案件的調查主任。

你的責任：於審訊時呈交所有有關文件及證物之正本

有時，呈堂文件的影印本可能模糊難辨，審裁官或對方可能希望查看
正本。為避免因文件的影印本模糊難辨而引致之不必要押後聆訊，你
應於審訊時帶同你所有文件的正本。

一般審訊程序

勞資審裁處並沒有既定審訊程序。主審案件的審裁官會採納其認為適
當合宜的審訊程序。
審訊通常分為三部份:開案陳詞、證人作供及結案陳詞。
一般來說，申索人會首先作供，其次是申索人的證人，再其次是被告
或被告公司代表，最後是被告的證人。

證人作供之程序

由於雙方皆有權盤問對方的證人，你必須安排你的證人於審訊時作供。
證人作供之程序通常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 主問：證人就一切有關案件所知的作出陳述。一般的做法是由證人

確認他的證人供詞內容為真實正確。
- 盤問：證人須就審裁官或對方的提問作答。如果你不同意證人的供

詞內容，你必須就該些爭議內容盤問該證人，或指出該證人在證人
供詞中有抵觸或不相符之處。

- 覆問：證人可澄清就盤問時所作的不清晰之證供。

你的責任：安排所需證人到審裁處作供

你需要確保你的證人於審訊時出席作供。如你未能確保你的證人出席
審訊，審裁官可拒絕你押後案件的申請。此外，審裁官可命令你支付
因你的證人缺席而導致要押後審訊所衍生的訟費。

你的權利：申請證人傳票

你有權向審裁處申請證人傳票傳召證人作供。如果審裁處批准有關申
請，審裁處會差派執達主任派送證人傳票給予證人。

你的責任：於審訊前向審裁處及對方提交一切與案情有關之證
供、文件或證物的副本

為確保審訊有效率地進行，你應確保盡快呈交將於審訊時倚賴的所有
相關文件(包括證人供詞)。你不應故意隱藏對案中爭議點至關重要但
有可能對你的案情不利的文件。
審裁處會就呈交證人供詞，文件及證物之日期給予指示或命令。你亦
應確保你遵守審裁官給予的所有限期。任何一方如因未能依時呈交文
件而令案件押後，或需承擔相關訟費。

證人供詞要怎樣寫

證人供詞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其將在審訊中作供的有關事實交待清楚。
你和你的證人在撰寫證人供詞時應遵守以下事項:
- 不應辱罵對方
- 避免加插你個人對這宗案件的推測和意見
- 清晰地交待證人與申索人/被告人的關係
- 把過去的、與案情一切有關的事實經過詳細地交待清楚
- 按事情發生時間的先後次序順序寫

- 分段寫
- 每一段有段落編號
- 每一段落只敘述一個情節
- 每個情節，說明在何時、何地發生，誰人牽涉在其中，他們所作之

事、所說的話等等。若涉及文件，應以附件形式，將該等文件編號
並與口供詞一併呈交

- 若果所敘述的事情並非證人親身所聞，須要解釋從何得知
- 以打字為佳，書寫亦可，唯字體必須清楚易於辨讀
- 文件/證人供詞以中文及/或英文書寫皆可接受。如文件/證人供詞
並非以中文及/或英文書寫，你應確保該文件/證人供詞翻譯為中文
或英文。你必須確保其翻譯為正確。文件/證人供詞最好由經核證
的翻譯員翻譯。

- 證人須簽署
- 紀錄口供詞簽署日期

結案陳詞

當雙方所有證人作供後，審裁官或會邀請雙方作出總結。結案陳詞的
目的是要說服審裁官案中證供是對你有利的概述。你可概述你的證供
及就為何證供顯示你所述的案情更為可信作出分析。你可就審裁處已
聽取之證供作出評論。你亦可就法律觀點作陳詞。但是審裁處不會於
結案陳詞時接納任何新或進一步證供。

和解

審裁處鼓勵雙方探討達成和解的可能性，並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協助雙
方達成和解。但是任何和解必須為自願。在審裁官宣判前，任何一方
均可向對方提出和解建議。

於法庭內的操守

你應時刻緊記審裁處乃莊嚴的地方。審裁處期望雙方於案件進行時以
文明的方式行事，並嚴禁不守規矩的行為。如任何一方於審裁官席前
作出侮辱性行為或向審裁官或其在場的情況下出言恐嚇或侮辱，或所
採用的恐嚇或侮辱言辭與審裁官有關，審裁官可循簡易程序判處該名
犯罪者第3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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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審裁處

有關申請應盡快
提出，並須於審訊日前最少21天提交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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